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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危险行为与原因竞合
) ) ) 5侵权责任法 6第 10条、第 12条解读

梁慧星

(中国社会科学院, 北京 100201 )

  5侵权责任法 6第 10条规定: /二人以上实施

危及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的行为,其中一人或者数

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,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的,

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;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,

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。0

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上有所谓 /共同危险行

为 0,指二人以上实施加害行为, 各加害行为均可

能造成损害, 而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形。

5德国民法 6 (第 830条 )、5日本民法 6 (第 719

条 )及我国台湾地区 /民法0 (第 185条 )均规定准

用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, 使各行为人对受害

人承担连带责任。因此, 有人称为 /准共同侵权

行为0。现行 5民法通则 6并未规定 /共同危险行

为 0,但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在共同侵权行

为之外,认可 /共同危险行为0之存在。

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 6

第 4条规定: /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

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, 不能确定实际侵害

行为人的,应当依照5民法通则 6第 130条规定承

担连带责任。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

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, 不承担赔偿责任。0起草人

在总结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, 将 /共同

危险行为0作为一种单独的侵权行为类型加以规

定,而与德国民法、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

稍有不同。

按照第 10条的规定,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要

件有三:一是行为人为多数, 即条文所谓 /二人以

上 0;二是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, 即条文所谓 /危

及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的行为 0;三是 /不能确定

具体加害人 0。符合这三项要件,即应成立 /共同

危险行为 0, 而由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

任。至于究竟属于 /共同实施 0或者 /分别实施 0

及有无 /意思联络 0,均不在考虑之列。

须补充一点, 本条规定 /能够确定具体加害

人的, 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0一句,目的在于方

便实践操作及明确 /共同危险行为 0与其他侵权

行为的界限。如 /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 0,则已不

属于 /共同危险行为 0的范围。这种情形,如确定

的具体加害人为一人,应属于一般侵权行为,由该

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;如确定的具体加

害人为二人以上, 则应构成 /共同侵权行为 0, 应

依据本法第 8条、第 11条的规定, 由各行为人对

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
第 12条规定: /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

造成同一损害,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,各自承担相

应的责任;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,平均承担赔偿责

任。0

侵权法上所谓 /原因竞合0,是指多个原因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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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同一损害而不能按照共同侵权行为处理的侵权

行为类型。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的行为发

生 /竞合 0,也可能是一个或者多个行为与危险物

发生 /竞合 0。 /原因竞合 0, 是 /共同侵权行为 0

之外的独立 /类型 0, 其侵权责任之承担, 不能采

取 /连带责任 0形式, 而是按照各个原因 ( /行为 0

或者 /物 0 )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所起 /原因力 0

( /作用力 0 ), 以确定各个原因 ( /行为 0或者

/物0 )所应分担的侵权责任份额。

现行5民法通则6未规定 /原因竞合 0, 而我国

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在 /共同侵权行为 0之外认

可 /原因竞合 0的存在。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

损害赔偿的解释 6第 3条第 2款规定: /二人以上

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, 但其分别实施的数

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,应当根据

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

任。0起草人在总结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的基础

上,专设第 12条规定 /原因竞合 0。

最高人民法院前述解释, 首先以 /没有共同

故意或者共同过失 0一句, 将 /有意思联络 0的共

同侵权行为排除在外;然后以数个加害行为的结

合 /态样 0之属于 /直接结合 0抑或 /间接结合 0,

作为区别 /无意思联络 0的共同侵权行为 ( /行为

关联共同0 )与 /原因竞合0侵权行为的标准:如属

于 /直接结合 0,应构成 /无意思联络 0的共同侵权

行为 ( /行为关联共同0 );如属于 /间接结合 0, 则

应构成所谓 /原因竞合0侵权行为。实践表明, 上

述解释以结合 /态样0之属于 /直接结合0或者 /间

接结合 0作为划分标准, 在裁判实践中仍然难于

掌握, 故为本法起草人所不采。

按照本条规定,构成 /原因竞合0的要件有三:

一是 /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 0。此项

要件之着重点在 /分别实施 0,据此区别于第 8条

规定的 /共同实施 0的共同侵权行为, 即 /有意思

联络0的共同侵权行为。另须说明的是, 对于 /二

人以上分别实施 0之 /二人 0不应拘泥, 实际情形

可能是 /二人以上 0分别实施的行为发生 /竞合 0,

也可能是 /一人 0或者 /数人 0的行为与 /一物0或

者 /数物 0的 /危险性0发生 /竞合 0。

还须注意一点, 民法上所谓 /行为 0有 /积极

行为0 ( /作为 0 )与 /消极行为 0 ( /不作为 0 )之别。

本条所谓 /行为0,仅指 /积极行为0 ( /作为 0 ), 而

不包括 /消极行为 0 ( /不作为 0 )。例如, 根据本

法第 36条的规定,网络服务提供者 /未及时采取

必要措施0, 仅 /对损害的扩大部分 0与该实施侵

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, 而不构成 /原

因竞合 0;根据本法第 37条的规定, 在第三人的

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情形,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

/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的, 仅应 /承担相应的补

充责任 0,而不构成 /原因竞合0;根据第 9条第 2

款的规定,在教唆、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

情形, 如监护人 /未尽到监护职责 0, 仅应 /承担相

应的责任0, 而不构成 /原因竞合 0。

二是 /造成同一损害 0。此项要件之着重点

在损害之 /同一性 0, 即造成的损害是 /一个 0, 而

不是 /两个0或者 /多个 0。实际生活中, 常有这样

的案件,前一行为造成受害人倒地受 /脑震荡0伤

害,后一行为造成受害人大腿 /骨折 0伤害, 属于

造成 /两个0损害,应当由前一行为人对 /脑震荡0

伤害承担侵权责任,后一行为人对 /大腿骨折0伤

害承担侵权责任, 而不应按照 /原因竞合 0处理;

前一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, 受害人住院治疗

中因诊疗过错导致死亡, 属于 /两个 0损害, 应当

由前一加害人对人身伤害承担侵权责任, 医疗机

构对受害人死亡承担侵权责任, 而不应按照 /原

因竞合 0处理。

三是各个原因 /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0。

此项要件的着重点是, 各个原因 ( /行为 0或者

/物0 )都不足以造成 /损害 0或者不足以造成 /全

部损害 0, 必须各个原因 ( /行为 0或者 /物 0 ) /结

合 0才造成 /全部损害 0。反之,如果各个原因 /都

足以造成全部损害0,则应根据本法第 11条的规

定成立 /行为关联 0的共同侵权行为, 而由各行为

人承担连带责任。补充说明, 此项要件是区别

/原因竞合0与 /行为关联0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志,

已经规定在本法第 11条,故本条予以省略。

按照本条规定,构成 /原因竞合 0的法律效果

是: /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,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

任;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, 平均承担赔偿责任。0

条文未明示 /确定责任大小 0的标准, 按照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 3条第 2款的

规定, 应当以 /过失大小0或者 /原因力比例 0为标

准。在由数个 /行为0竞合造成同一损害情形, 可

以比较各个行为人的 /过失大小 0, 据以确定各行

为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;在行为与 /物0竞

合造成同一损害情形,因 /物 0无所谓 /过失 0, 因

此只能比较各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所起作用即

/原因力比例 0,据以确定各原因的责任人所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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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。如果既难于比较 /过失大

小 0,也难于比较 /原因力比例 0,则应当根据本条

末句, 使各责任人平均承担赔偿责任。

在上世纪 90年代, 中央电视台 5今日说法 6

报道北京的法院审理的一个 10岁小孩被高压电

击伤害的案件。案件事实是, 被告甲所有的配电

房既未设置隔离围墙或者栅栏, 亦未设置高压危

险的警示标志;从高压输电线路连接该配电房的

高压连接头按原设计距配电房顶的垂直距离为 2

米,被告乙施工队在进行检修时擅自将高压连接

头下移至距屋顶 1. 4米;被告丙紧靠该配电房违

章建房,该违章建筑房檐与配电房顶处在同一水

平面, 且相距仅半米。受害人为捡拾落在配电房

顶的玩具 (风筝 ), 先爬到被告丙的违章建筑房

顶,再跨过半米距离到达被告甲的配电房顶,被距

房顶仅 1. 4米的高压连接头放电击伤致两臂截

肢。本案三个原因 (配电房、违章建筑、将高压连

接头下移 )分别均不足以造成原告损害, 三个原

因相结合 (竞合 )方才造成原告损害, 属于典型的

/原因竞合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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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 5侵权责任法 6归责原则体系的特色

王利明

(中国人民大学, 北京 100872)

  归责原则, 顾名思义, 是关于侵权责任 /归

责 0的基本规则, 即行为人因为何种事由被要求

承担责任。在德国学者拉伦茨看来, /归责 0是指

/负担行为之结果, 对受害人言, 即填补其所受之

损害0。
¹
归责原则不仅确立了归责的依据, 而且

确定了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、免责事由, 因此, 在

侵权责任法中居于核心地位。

从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来看,很多国家在民法

典之中仅规定了单一的过错责任原则,而严格责

任被规定在特别法中, 但并未上升为一项一般原

则。德国、日本等国家采用此种模式
º
。而我国

侵权责任法将严格责任纳入其中, 并且还将过错

推定责任独立出来作为一种归责原则,此外,还规

定了公平责任, 这就构建了多元归责原则体系。

在这一点上,体现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。

在多元归责原则体系中, 过错责任是普遍适用于

各种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。凡是法律、法规没有

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、严格责任、公平责任的情

况,原则上都应当适用过错责任。过错推定责任

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是特殊的归责原则, 5侵权

责任法 6第 6条、第 2款和第 7条关于过错推定和

严格责任的规定, 都使用了 /法律规定 0几个字。

从文义解释来看,所谓法律规定,主要是指侵权责

任法和特别法的规定,也就是说,侵权责任法有特

别规定的,才适用这一归责原则。在法律没有特

别规定的情况下, 不能适用这一规则原则。而公

平责任原则是辅助性的原则,在许多情况下,依据

过错责任难以处理一些特殊的侵权案件, 而按照

过错推定、严格责任有没有法律依据,此时,有必

要赋予法官一定的公平裁量权, 在当事人之间合

理的分担损害。此外,在确定责任的范围时,公平

责任具有补充过错责任、过错推定责任、严格责任

不足的作用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,公平责

任原则是辅助性的原则。它是辅助过错责任、过

错推定责任、严格责任的原则, 但公平责任适用一

般限于法律直接规定的特殊情况。

与比较法上的传统侵权法相比, 我国侵权责

任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体系独具如下特点:

1. 依据多元归责原则构建侵权责任法的内容

和体系。由于整个侵权责任法就是要解决侵权行

为责任的问题,因此, 侵权责任法规范基本上围绕

着责任展开。而归责原则又是责任的核心问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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